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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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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們
趨
之
若
驚

9

但
什
麼
才
是
正
確
的
信
仰
態
度
?

互
古
以
來
，

@
9

各

?
也
透
過
信
仰
者
而
展

現
無
疑
。
然
而
宗
教
並
不
是
為
存
在
前
存
在
，

的
指
導
，
去
聽
存
蓄
、
由
染
轉
淨
，

生
命
的
昇
華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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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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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過
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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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9

災
昕
一
禍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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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為

十
世

紀
末

榮
、

?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
在
此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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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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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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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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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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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
重
要
的
是
自
我
超
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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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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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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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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淫
亂
等
種
種
亂
象
，
起
因
皆
來
自
人
內
心
的
貪

婪
、
瞋
恨
、
愚
痴
，
人
信
仰
宗
教
的
目
的
便
是

藉
由
反
省
、
懺
悔
、
自
覺
的
過
程
，
去
除
貪
、

瞋
、
痴
煩
惱
，
如
果
每
一
個
信
仰
者
能
從
自
我

行
為
的
修
正
做
起
，
由
附
屬
於
神
性
轉
而
以
人

為
本
，
逐
漸
達
到
人
格
的
淨
化
，
宗
教
才
能
發

揮
淨
化
人
心
的
功
能
。

三
、
從
功
利
主
義
轉
為
生
命

價
值
的
昇
華

禱

各宗

宗教
教儀
信式

仰中
皆最

有能

祈引
求發

是金

禱敬
告惰

的懷
儀的
式是

祈

祈
禱
的
內
容
不
一
而
足
，
最
常
見
的
是
祈
求
身

體
健
康
、
家
庭
美
滿
、
事
業
順
利
、
學
業
進

步
。
追
求
美
好
的
生
活
原
本
是
人
之
常
情
，
也

是
引
導
社
會
進
步
的
動
力
，
但
是
過
多
的
物
質

欲
望
，
則
易
產
生
巧
取
豪
奪
，
以
宗
教
為
手

段
，
來
達
到
私
己
的
目
的
。

在
台
灣
有
個
很
奇
怪
的
信
仰
現
象
，
那
就

是
對
信
仰
對
象
不
加
選
擇
，
舉
凡
天
神
、
人

鬼
、
石
頭
、
老
樹
、
豬
牛
貓
狗
，
只
要
祈
禱
有

軍
驗
、
有
保
佑
，
參
拜
的
人
一
定
多
，
荒
地
一

夕
之
間
便
成
鬧
市
，
墳
場
一
夜
之
間
成
為
聖

地
，
「
大
家
樂
」
盛
行
時
，
此
風
更
盛
。
然
而

一
且
不
靈
驗
時
，
神
像
竟
被
丟
在
垃
圾
桶
或
被

折
斷
手
腳
，
棄
之
如
蔽
屜
，
再
換
另
一
尊
神
祈

求
。
就
如
同
選
商
品
，
或
拿
搖
控
器
選
頻
道
一

樣
，
完
全
以
利
益
價
值
為
出
發
，
有
人
稱
這
樣

的
現
象
為
「
交
替
神
主
義
」
或
「
神
人
易
位
」
。

這
些
人
將
祈
禱
的
目
的
，
當
作
祈
禱
唯
一

的
條
件
或
內
容
，
而
忽
略
了
祈
禱
的
作
用
原
是



將
人
的
意
志
，
擬
聚
成
一
股
向
上
的
力
量
，
幫

助
自
己
完
成
所
祈
禱
的
目
標
。
在
佛
教
中
十
分

強
調
「
回
向
、
發
願
」
的
重
要
，
什
麼
是
個

向
?
即
是
「
回
小
向
大
」
、
「
回
自
向
他
」
|
|

將
自
己
所
誨
的
一
切
善
行
、
功
德
分
享
更
多
的

眾
生
，
希
望
他
們
也
能
接
受
到
這
份
功
德
，
而

不
是
由
自
己
一
人
獨
享
。
佛
教
徒
最
常
念
的
回

向
偈
是
「
願
以
此
功
德
，
莊
嚴
佛
淨
土
，
上
報

四
重
恩
，
下
濟
三
途
苦
，
若
有
見
聞
者
，
悉
發

._:1倍-

菩
提
心
，
盡
此
一
報
身
，
同
生
極
樂
圓
。
」
藉

此
將
自
己
的
心
量
擴
大
，
利
益
一
切
有
惰
。

在
回
向
之
後
還
要
發
顧
，
「
眾
生
無
邊
誓

願
度
，
煩
惱
無
盡
誓
願
斷
，
法
門
無
蠹
誓
願

學
，
佛
道
無
上
誓
願
成
」
或
「
願
代
眾
生
受
無

量
苦
，
令
諸
眾
生
畢
竟
大
樂
」
、
「
但
顧
眾
生
得

離
苦
，
不
為
自
己
求
安
樂
」
。
而
祈
求
諸
佛
菩
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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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
有

更

大
的

力
量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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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逼
毯
願
行

接
著
盡
最
大
的
可
能
去
努
力
，
如
果
在
現
實
中

不

能

滿

願
時

也
能
善

觀
當

時

的

因
緯
條
件

坦
然
接
受
，
而
不
是
責
怪
佛
菩
薩
不
保
祐
。
如

果
是
立
在
這
樣
的
基
礎
上
來
祈
求
，
那
就
不
再

只
是
為
個
人
的
利
益
，
而
是
一
種
更
寬
廣
的
心

胸
、
更
超
越
的
態
度
，
也
可
說
是
一
種
生
命
價

值
的
昇
華
。

所
以
，
宗
教
所
要
告
訴
我
們
的
應
是
人
類

彼
此
的
尊
重
與
關
懷
，
以
及
對
所
有
生
命
的
悲

憫
，
而
非
人
神
之
間
的
酬
庸
關
係
'
那
只
是
為

滿
足
個
人
現
世
的
物
質
與
名
位
貪
求
而
已
。
宗

教
是
因
應
人
類
需
求
而
發
展
，
透
過
效
法
、
學

習
所
信
仰
的
典
範
'
淋
漓
盡
致
地
發
揮
自
己
的

生
命
價
誼
。
如
我
們
拜
佛
時
，
最
勝
義
是
希
望

自
己
在
生
活
中
能
學
習
佛
菩
薩
視
眾
生
如
子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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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不
但
愛
自
己
、

朋
友
，

而
聽
悲
需
要
有
智
慧
來
引
導
，

成
盲
目
的
慈
悲
。

含
了
對
人
的
善
意
、
寬
容
與
援
助
，
智
慧
則
是

;
藩
悲
是
情
感
的
，

個
好
心
的
傻
瓜
;
只
有
理
智
而
沒
有
情
感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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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此
常
常
容
易
為
人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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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
，
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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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所

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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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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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美
好
的
正

、
願
力
，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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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生
活

中
。
尤
其
在
二
十
世
紀
末
，

人
象
，
宗
教
的
精
神
是
積
極
的
，

質
上

的
生
命
，
只
要

「
你
手
若
有
行
善
的
力
量
，
不
可
推
辭
?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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